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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三/风险【B】

民事诉讼代理合同（法人版）
【     】博友民字第    号

甲方：                                  乙方：北京市博友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裴宇琼

地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
SOHO现代城4号楼1007室

电话：                                  电话：010-85800051 
邮编：                                  邮编：100022
传真：                                  传真：010-8580005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律师法》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方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诉讼（仲裁）代理人，甲乙双方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第1条 委托代理事项

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委派律师在甲方与（注明对方当事人及案由）                                                                           纠纷案件中，担任甲方的                    代理人。
第二条 委托代理期限

代理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代理事项完结，代理事项的结案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甲方为案件原告（或仲裁申请人）时，甲方要求撤诉，或撤回仲裁申请的；

2、甲方为案件被告（或仲裁被申请人）时，对方撤诉，或撤回仲裁申请的；

3、案件双方达成和解或调解，其中包括通过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的调解或和解，通过律师进行的调解或和解，以及双方自行和解；
4、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做出判决书、裁决书或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5、执行案件双方达成执行和解，或执行终结。
第三条 委托代理权限（详见授权委托书）
（  ）一般授权代理

（  ）特别授权代理：起诉立案；承认、变更或放弃诉讼请求；提起反诉；进行调解或者和解；提起上诉；签署、送达、接受法律文书；收取执行标的等。
第四条 代理费用及支付方式

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在                       向乙方预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拾     万     仟     佰     拾     元正（￥          元）；代理事项按本合同第二条规定完结后，甲方在领取案件执行款的当日，按判决、调解、或裁决确定的数额              %的比例向乙方支付律师费。

第五条 工作费用

1、法院诉讼费、公证费、鉴定费等费用由甲方承担；

2、乙方律师办理该代理事项，在北京市区外发生的差旅费、食宿费、翻译费、复印费、资料费、长途通讯费等，由甲方选择如下方式支付：

(   )由乙方律师垫支，甲方以实报实销的方式在结案当日支付给乙方；

(   )甲方以包干形式一次性支付          元人民币作为乙方律师的工作费用，甲方无须另行支付其他工作费用，但甲方同意支付超额费用的除外。

3、乙方律师征得甲方同意后支出的其他工作费用由甲方支付。

第六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应当真实、详尽和及时地向乙方律师叙述案情，提供与委托代理事项有关的证据、文件及其他事实材料；

2、甲方应当积极、主动地配合乙方律师的工作，甲方对乙方律师提出的要求应当明确、合理；

3、甲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

4、甲方指定            为乙方律师的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文件和资料等，甲方更换联系人应当通知乙方律师。

第七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委派执业律师作为上述案件甲方的委托代理人；

2、乙方律师应当勤勉、尽责地完成第一条所列委托代理事项；

3、乙方律师应当以其依据法律作出的判断，向甲方进行法律风险提示，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利益；

4、乙方律师应当根据审理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并应甲方要求通报案件进展情况；

5、乙方律师对其获知的甲方的商业机密或者甲方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经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在代理事项完成之前，非因乙方律师过错，甲方要求变更或解除本合同的，乙方已收取的律师代理费用不予退还；若此行为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由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2、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及数额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工作费用，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代理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并要求甲方按每日5‰的标准向乙方支付逾期付费的违约金；
3、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第一条规定的法律服务或者违反本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依法律规定追究乙方的相应责任；
4、本合同签订后，乙方不得无故解除本合同，但甲方的委托事项违法，或甲方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甲方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或甲方无正当理由拖欠律师代理费等情况除外；
5、代理事项以本合同第二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方式结案后，本合同终止，甲方应按本合同规定向乙方结清律师代理费，甲方已支付的律师费不予退还。
第九条 情势变更

乙方律师在办理委托事项的过程中，如发现案件的实际情况与本合同签订前甲方提供的案件材料不符，由此造成乙方律师的工作量增加，甲乙双方可以另行协商增加代理费用。

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如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应先行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或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至委托代理事项按第二条规定完结为止。

第十二条 补充条款

甲方：                                       乙方：北京市博友律师事务所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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